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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

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和《国务院

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号）

（以下简称过渡优惠政策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国务院过渡优惠政策通知的有关规定，抓紧做好

新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过渡衔接工作。对过渡优惠政策要加强规范管理，不得超越权限擅自扩大

过渡优惠政策执行范围。同时，要及时跟踪、了解过渡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发现的新问题及时反

映，确保国务院过渡优惠政策通知落实到位。 

  二、对按照国发[2007]39号文件有关规定适用15％企业所得税率并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半优惠

过渡的企业，应一律按照国发[2007]39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过渡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

征税，即2008年按18％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税，2009年按20％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

半征税，2010年按22％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税，2011年按24％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

半征税，2012年及以后年度按25％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税。 

  对原适用24％或33％企业所得税率并享受国发[2007]39号文件规定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半优惠过渡

的企业，2008年及以后年度一律按25％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实行减半征税。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新税法）第二十九条有关“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

免征”的规定，对2008年1月1日后民族自治地方批准享受减免税的企业，一律按新税法第二十九条的

规定执行，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仅限于减免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

分，不得减免属于中央分享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在新税法实施前已经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

关总署总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第二条第2款有关减免税规

定批准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包括减免中央分享企业所得税的部分）的，自2008年1月1日起计算，对

减免税期限在5年以内（含5年）的，继续执行至期满后停止；对减免税期限超过5年的，从第六年起按

新税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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